德旺社区协商议事制度

一、社区协商民主议事会是在社区党支部，由居民代表、社区两委代表、社区民间组织、物业公司代表、业主委员会代表以及社区民警等组成的社情、民情交流平台，为居民管理和社区建设发挥协调、议事和咨询作用。

二、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在社区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议事、监督、协商的作用。

三、社区协商民主议事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宣传和动员驻区单位和居民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有关方针政策，增强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共同为社区发展做贡献。

四、社区协商民主议事会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讨论社区居民或驻社区单位提出的涉及本辖区管理的重要事项和突出问题，为社区管理提出解决的办法和建议；积极化解社区内各类不和谐因素、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资源共享、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五、一般情况下，社区协商民主议事会每一季度召开一次工作例会，如遇重大事项需要协商也可临时增加。社区党支部作为召集人，需在会前广泛收集信息、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对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的重要问题归纳整理，会上对社区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协商研究，对涉及社区重大公共事务的有关决策进行详细论证，并做好会议记录。

六、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通过决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过半数以上成员赞成方为通过。

七、协商议事形成的会议决定、决议等记录，存入居委会社区建设档案。

